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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

公處字第 103102 號 

被處分人：長興隆包裝有限公司 

統一編號：12749115 

址    設：嘉義縣溪口鄉林腳村 6鄰柴林腳 166 之 4 號  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 君 

地    址：同上 

 

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下： 

主    文 

一、被處分人寄發排除專利侵害存證信函，積極欺瞞已取得專

利技術報告，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之行為，違反公

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。 

二、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

行為。 

三、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。 

事   實 

一、案據律師代理福果國際有限公司（下稱福果公司）來函檢

舉略以：福果公司係農產品銷售業者，原向被處分人購買展

示紙箱，用以包裝水果商品，福果公司於 102 年 9 月起因故

不再向被處分人訂購展示紙箱，詎料，被處分人於 102 年 9

月 30 日分別對福果公司之通路商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（下

稱好市多公司）及紙箱供貨商誠毅紙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

誠毅公司）寄發存證信函，宣稱被處分人所設計之展示紙箱

擁有「新型專利證書 M432607 號」，屬其智慧財產權，且已

通過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技術報告，主張好市多公司及誠毅公

司侵害其專利權，要求禁止販售相關產品。惟系爭存證信函

未具體指摘何種商品侵權，未附鑑定報告，未依法檢附「新

型專利技術報告」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1 款及第 24

條規定。 

 1



 2

二、案經本會函請福果公司於 103 年 1 月 9 日到會說明，及該

公司後續來函補充意見略以： 

（一）福果公司係新鮮水果篩選包裝之批發零售業者，銷售通

路為好市多公司與大型賣場、便利商店、水果加工廠。

而福果公司於好市多公司銷售之箱裝富士蘋果係使用具

展示效果紙箱，且好市多公司為福果公司之主要通路。  

（二）誠毅公司與被處分人均為紙材加工業者，具有水平競爭

關係。而福果公司於 100 年 6 月開始向被處分人購買紙

器。 

（三）被處分人展示紙箱之外觀功能與其他業者之產品相似，

無特殊性，被處分人之公司負責人為其展示紙箱申請新

型專利，並於 101 年 7 月 1 日取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公

告新型第 M432607 號專利，僅為形式審查。 

（四）福果公司為降低交易風險，於 102 年 6 月始向誠毅公司

購買展示紙箱。另福果公司為配合 102 年中秋節促銷禮

盒需求，於同年 8 月中旬向被處分人訂購禮盒，但被處

分人無法如期交付，福果公司即轉請誠毅公司提供禮

盒，嗣於同年 9 月初即不再與被處分人交易，全面轉向

誠毅公司購買紙箱，詎料，被處分人隨即在 102 年 9 月

30 日寄出系爭存證信函，但福果公司並未收到系爭存證

信函，而係由好市多公司與誠毅公司收到系爭存證信函

後提供予福果公司。 

（五）好市多公司與被處分人、誠毅公司無直接交易關係，好

市多公司銷售產品時，係水果搭配展示紙箱為整組產

品，系爭存證信函使得好市多公司對於福果公司使用之

展示紙箱是否涉及侵權，產生疑慮，遂要求福果公司出

清庫存量後，即不再進貨。  

三、再經本會函請被處分人於 103 年 3 月 27 日到會說明略以： 

（一）被處分人主要營業品項為包裝紙材，交易對象為水果商；

誠毅公司為被處分人之水平競爭同業。而被處分人於 100

年即與福果公司有交易關係，但好市多公司未單獨採購紙

箱，其供應商係在供貨時連同包裝紙箱一起交貨，故被處

分人與好市多公司無交易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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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被處分人展示紙箱之上方邊緣有特殊折痕設計，依痕跡

折下後可呈現凸起部位，方便紙箱堆疊，同時也有展現

箱內產品之功能，被處分人之公司負責人在 101 年 2 月

將上開紙箱之設計送交經濟部智財局申請新型專利，嗣

於 101 年 7 月 1 日取得新型第 M432607 號專利證書，展

示紙箱上即印有專利號碼，目前還在申請專利技術報告。 

（三）被處分人之司機於 102 年 6 月到高雄市阿蓮區交貨給福

果公司時看見誠毅公司亦在下貨展示紙箱，下貨區棧板

可見誠毅公司名牌，該等紙箱外觀構造與被處分人之展

示紙箱一模一樣，又福果公司使用之展示紙箱係好市多

公司賣場專用，紙箱上印有福果國際字樣，102 年 9 月被

處分人之庫存紙箱銷售不完，同時被處分人員工在好市

多公司賣場發現福果公司之箱裝蘋果，惟被處分人並未

交貨展示紙箱予福果公司，基於市場敏感度，被處分人

研判係誠毅公司供應紙箱予福果公司。 

（四）好市多公司為箱裝水果之大型通路商，其賣場陳列之水

果展示紙箱容易觀察，被處分人認為福果公司在好市多

賣場之富士蘋果展示紙箱已涉及侵權，即於 102 年 9 月

30 日同時寄發系爭存證信函給誠毅公司與好市多公司，

但未提專利侵害訴訟或提供專利侵權之專業機構鑑定報

告，又系爭存證信函附有專利紙箱示意圖，好市多公司

收到存證信函即可聯想到福果公司所使用之展示紙箱涉

及專利侵權。 

四、另，本會以關係人身分函請好市多公司說明略以：福果公

司為好市多公司之蘋果供應商，自 100 年 6 月起交易至今，

好市多公司收到系爭存證信函後即立刻請福果公司查證侵

權之情事，另好市多公司與福果公司之每月交易金額已於

102 年 11 月份與 12 月份大幅下降。 

理   由 

一、按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：「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，事業

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

為。」所稱「交易秩序」係指符合善良風俗之社會倫理及

效能競爭之商業競爭倫理之交易行為，其具體內涵則為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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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社會倫理及自由、公平競爭精神賴以維繫之交易秩序；

所稱「欺罔」係指事業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匿重要事實致

引人錯誤之方式，與交易相對人從事交易或使競爭者喪失

交易機會。倘事業發送請求排除專利侵害通知時，針對專

利技術報告之通過與否為積極欺瞞，致使受信者陷入錯誤

認知，影響其交易決定，即難謂符合效能競爭之商業競爭

倫理，將構成以欺罔之方法從事交易之行為，有違反前揭

法條規定之虞。 

二、查被處分人之公司負責人雖為系爭新型專利之創作人與所

有人，然渠經營長興隆包裝有限公司，使用該新型專利製

造與銷售展示紙箱，且系爭存證信函係以被處分人名義發

出，故系爭發函行為歸屬於被處分人，誠無疑義，合先敘

明。 

三、次查，福果公司為被處分人之交易相對人，該公司自 100

年 6 月起至 102 年 8 月期間，每月固定向被處分人採購展

示紙箱，用以包裝富士蘋果整組銷售，同時以好市多公司

為其最大銷售通路。而好市多公司僅單純銷售組裝富士蘋

果，不負責水果包裝作業，亦未採購系爭展示紙箱，被處

分人對於前開交易關係知之甚詳，此有被處分人到會陳述

紀錄可憑。 

四、再查，福果公司在好市多公司賣場陳列之箱裝蘋果，其紙

箱上皆印有「福果國際」字樣，此有紙箱實體照片可稽。

102 年 9月初被處分人發現福果公司與其結束交易關係後，

仍在好市多公司賣場銷售箱裝富士蘋果，但其所用之展示

紙箱非被處分人製造，被處分人認定上開展示紙箱侵害其

新型專利，寄發存證信函，然卻不以紙箱上所載印之福果

公司為發函對象，反而僅憑其所稱司機在福果公司卸貨之

印象，以自行臆測之紙箱製造商誠毅公司，以及未採購該

展示紙箱，僅銷售箱裝蘋果之好市多公司為發函對象，究

其發函動機與時點，係在福果公司轉換紙箱供貨商後，選

擇該公司最大通路業者寄發存證信函，此有被處分人到會

陳述紀錄為證。 

五、末查，被處分人於 103 年 3 月 27 日到會說明時自承尚在申

請系爭新型專利技術報告，然被處分人卻於 102 年 9 月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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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寄出之存證信函中偽稱其專利已通過智慧財產局技術報

告，足使受信者陷入錯誤認知，且函中未敘明受信者所製

造或販售之何項產品侵害其專利，僅有「貴公司不察，與

本公司相同」一語，尚未能使受信者充分知悉系爭權利可

能受有侵害之事實，而本案被處分人聲稱因與福果公司有

採購糾紛，即在福果公司轉換紙箱供貨商後，選擇該公司

最大通路業者寄發存證信函，且在信中虛偽表示其專利已

通過技術報告，就重要事實予以積極欺瞞，以引人錯誤之

方式，致使受信者好市多公司在福果公司出清存貨後，中

止向福果公司採購富士蘋果，此有被處分人到會陳述紀錄

與福果公司之貨品銷退貨明細表為證，又福果公司在國內

箱裝蘋果市場甚有規模，且由於好市多公司乃福果公司箱

裝蘋果之主要通路，核被處分人上開發函行為，屬足以影

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。 

六、綜上論結，被處分人寄發排除專利侵害存證信函，就是否

取得專利技術報告之相關事實予以積極欺瞞，核屬足以影

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。經

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、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；

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；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

之持續期間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；事業之規模、經營狀

況、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；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

導正或警示；以往違法類型、次數、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；

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；與其他因素等後，爰

依同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103    年  8  月    22    日 

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

，向本會提出訴願書（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），訴願於行政院。 


